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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文物〔2017〕1119号
北京市文物局关于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整体三维数字化测绘与保护工程信息整理方案的复函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管理处：

你处《关于世界文化遗产周口店遗址整体三维数字化测绘与保护工程信息整理方案的请示》（周人字〔2017〕3号）及附件收悉。经报国家文物局，其批复意见如下:

一、应首先论证开展此项工作的必要性，明确工作目标成果，细化说明其成果被使用的具体场景和技术需求，包括但不限于病害调查、展示阐释、遗产监测、灾害防治等领域，作为比选确定数字化技术路线及标准的基本依据，并详细说明成果应用到具体场景所需开展的衔接工作。例如，建议参照《文物保护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要求（试行）》中关于勘测设计图纸测绘的相关要求，明确数字化工作可产出的图纸清单及其精度。

二、各技术路线存在一定重叠，应详细分析，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工作。例如，如多视角纹理采集精度可满足要求，是否需保留三维激光扫描项目。

三、应加强相关技术路线的针对性，体现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特点。核对航空摄影测量的工作范围，应覆盖文物保护区划和遗产区划；建议提高多视角纹理采集的精度。

四、应说明“多数据管理系统”的具体内容，建议主要考虑在已有档案和监测系统内实现数字化成果的存储、呈现和利用工作。如有必要，可考虑增加相关模块。

五、根据调整后的工作内容和工作量，细化补充经费估算。

请你处根据上述意见，对所报方案进行修改、完善，并按照国家文物局《关于进一步优化文物保护项目审批的通知》（文物保发〔2016〕25号）的要求履行审批程序。

特此函复。

附件：国家文物局《关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整体三维数字化测绘与
保护工程信息整理方案的意见》（办保函〔2017〕419号）
                         北京市文物局     
                       2017年8月22日        
(联系人：刘海宁；联系电话：64017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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